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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4)3 
冼柏榮先生  

 
 
列席職員  ：  議會秘書 (4)3 

吳華翠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4)3 
林潔文小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主席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議員表

示，創新及科技局 (下稱 "創科局 ")於 2015年 11月
20日成立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下稱 "創科局局
長 ")同意向議員簡介該局的未來工作。由於創科局
的工作範疇與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和工商

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相關，並涉及兩個事務委員

會均感關注的事宜，政府當局建議，舉行事務委員

會聯席會議將更具成效，讓兩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可以一起討論該局的未來工作計劃及目標。葛議員

表示，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和工商事務

委員會主席已進行討論，並接納政府當局的要求，

舉行此聯席會議聽取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2. 葛議員表示，她曾與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黃定
光議員進行討論，並建議由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

員會主席主持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由於兩個事務

委員會的出席委員沒有異議，兩個事務委員會決定

由葛議員根據《內務守則》第 22(k)段主持事務委員
會聯席會議。  
 
 
II. 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簡介  
 

(立 法 會 CB(4)315/15-16(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有

關創新及科技

局的工作簡介

提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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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4)331/15-16(01)
號文件  
(於會議席上提交，其後於
2015年 12月 15日透過電郵
發出 ) 
 

⎯⎯ 政府當局就有

關創新及科技

局的工作簡介

提供的文件 (電
腦投影片簡介

資 料 )(只 備 中
文本 ))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3. 應主席邀請，創科局局長借助電腦投影片 (立法
會CB(4)331/15-16(01)號文件 )，向委員介紹創科局
的工作。  
 
討論  
 
推動科研合作  
 
4. 盧偉國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推動研發投資。
盧議員認為，現時香港的投資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

嚴重偏低。他詢問政府當局打算如何在中及長期增

加這個比例，以及政府當局將如何鼓勵私營資金投

放於香港的研發工作上。  
 
5. 創科局局長回應時表示，將研發投資佔本地生
產總值的比例提高一個百分點，或會是一個合理的

目標。他補充，為達致這個目標，私營界別的參與

及積極行動很重要。據創科局局長觀察所得，在研

發中心方面，私營界別投資所佔的比例已有所增

加。  
 
6. 創科局局長補充，單以研發投資佔本地生產總
值的比例未足以完全反映研發投資的增幅。倘若其

他外在因素能夠明顯推高香港的經濟增長，本地生

產總值的增幅便可能會超越研發投資的增幅。  
 
7. 黃毓民議員認為，卡羅琳醫學院 (Karolinska 
Institutet)在香港成立再生醫學中心、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 (下稱 "麻省理工 ")在香港成立海外創新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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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聽來吸引，但對從事創新及科技行業的本地中

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業 ")卻沒有太大好處。  
 
8.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在香港
設立本身的研發中心，將如何令本港受惠。她亦詢

問麻省理工將於香港成立的創新中心的性質及涵

蓋範圍。梁國雄議員提出類似的問題。  
 
9. 創科局局長解釋，將於香港成立的卡羅琳醫學
院再生醫學中心將有助培育本地的再生醫學人

才。瑞典卡羅琳醫學院以再生醫學研究聞名於世，

將可惠及香港老化的人口。創科局局長表示，瑞典

卡羅琳醫學院在再生醫學中心的選址方面取香港

而棄新加坡。為回應葉劉淑儀議員的進一步提問，

創科局局長表示，該研發中心很大機會以香港科學

園 (下稱 "科學園 ")為基地。  
 
10. 至於麻省理工的全球創新中心，創科局局長表
示，麻省理工計劃在全球成立 6間創新中心，以期
將其創新及科技生態從波士頓校園擴展至世界各

地。首間創新中心選址香港，是要利用香港鄰近深

圳製造業基建的優勢及大專院校優秀的研究能力。  
 
11. 創科局局長表示，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及麻省理
工或會各自安排研究團隊分批到香港進行各項研

究項目。  
 
12. 林大輝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在與瑞典卡羅琳醫
學院及麻省理工的科研合作方面將擔當甚麼角

色、香港預期會作出甚麼貢獻，以及香港將如何從

合作中受惠。  
 
13. 創新科技署署長解釋，擬議的卡羅琳醫學院再
生醫學中心將會以科學園為基地，並須遵守適用於

其他租戶的相同條款。由於該學院會與本地大學合

作進行研究項目，政府當局或會以等額方式撥款予

本地大學，即政府當局或會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之

下的既定機制向本地大學提供研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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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創新科技署署長進一步解釋，本地研發機構可
透過合作吸收先進科技知識，而本地研發人員則獲

得寶貴的培訓機會。香港亦可分享研發合作成果的

擁有權。  
 
壯大本港創新及科技人才庫  
 
15. 盧偉國議員察悉，根據政府當局的人口預測，
香港的工作人口數目在 2018年達到高峰後便可能
會回落。他詢問，政府當局計劃如何保留一批人

才，以支持創新及科技的持續成長和發展。創科局

局長引用以色列的經驗，表示當局可考慮重新培訓

業界人士，讓他們學會新技術，以配合創新及科技

界不斷轉變的趨勢及需求。  
 
16. 劉慧卿議員表示，科技界人士向她反映，政府
當局不願聆聽他們的意見，以及政府當局為業界制

訂的支援措施只向某些人士傾斜。因此，很多業界

人士對香港的科技發展沒有信心。劉議員詢問政府

當局將如何消除這種印象，並為香港挽留人才。  
 
17. 創科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認同為香港
挽留人才很重要，並樂意聆聽業界的意見。他歡迎

議員與他討論未來的發展策略，以促進香港的創新

及科技。創科局局長特別表示，他為其轄下諮詢及

法定組織物色委任人選時，會考慮委員的意見。  
 
推行智慧城市及建設香港成為連通的Wi-Fi城市  
 
18. 莫乃光議員察悉，推行智慧城市及Wi-Fi城市涉
及多個局及部門的參與及合作。他詢問新成立的創

科局會否擔當中央統籌角色，以加快有關過程。  
 
19. 創科局局長表示，創科局成立後，有關制訂數
碼標準或使用大數據的事宜應納入創科局的職權

範圍。至於建設香港成為連通的Wi-Fi城市，創科局
局長表示，創科局一直與相關部門溝通，以期處理

已在推行過程中造成樽頸的行政及程序問題。他表

示，除了政府主導的措施外，智慧城市的部分功能

可透過公私營合作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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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陳鑑林議員支持政府當局建議的 9項優先發展
方向和工作，特別是智慧城市。他表示，推行智慧

城市的措施若要取得成功，政府當局必須先建立 "智
能政府 "，否則香港無法在應用資訊科技提供公共服
務方面趕上其他城市。陳議員引用他早前向政府當

局提出的建議，指接受以八達通或信用卡繳付隧道

費可節省以人手處理付款事宜的輪候時間，並以此

說明其見解。雖然政府當局答應研究此方案，但至

今沒有太大進展。陳議員希望新成立的創科局可加

快推動在各個公共服務領域應用科技的過程。  
 
21. 葉國謙議員認為，建設香港成為智慧城市及連
通的Wi-Fi城市，將有助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他詢問
政府當局會採取哪些具體行動，以落實這些措施。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計劃分別在編定於 2016年 4月
及 6月舉行的會議上與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委員討論Wi-Fi城市及智慧城市的發展。  
 
22. 創科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有關措施的標準及涵
蓋範圍需予適當界定，以便踏出第一步。在制訂標

準及表現基準時，理想的做法是選定數個在人口特

徵、交通模式及環境條件方面與本港相若的城市。

特別要注意的是，在推行智慧城市時，主要的特點

是設有妥善的基礎設施以使用大數據，而智慧城市

應在環境方面可持續發展。  
 
23. 主席表示，若要有效推行各項優先發展方向和
工作，需要其他局和部門緊密協力和合作，特別是

建設智慧城市需要智慧型交通系統。不過，政府開

發及推出的香港乘車易應用程式仍未能提供市民

所需的實時資訊。主席詢問創科局如何聯同其他局

及部門推行已確定的優先發展方向和工作。  
 
24. 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推行9項優先發
展方向和工作之下的每項計劃及措施，可能涉及其

他局和部門的政策或工作，因此需要所有有關各方

的參與和合作。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表示，他

會在局的層面擔當協調角色，嘗試解決各項措施所

引起的跨局和跨部門政策問題及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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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為回應主席提出有關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問題，
創科局局長表示，成功推行智慧城市其中一個關鍵

是數據擁有人願意與使用者分享其資料。倘若數據

由私營界別擁有，則需提供足夠誘因，令數據擁有

人分享數據供市民使用。另一個可行方案是由政府

向擁有人購買該等數據，並將數據公開，或容許其

他公司開發使用該等數據的應用程式，使其業務受

惠。政府當局可在配對過程中擔當促進者的角色。  
 
支援中小型企業  
 
26. 莫乃光議員亦詢問，儘管世界貿易組織《政府
採購協定》設下限制，政府當局如何計劃透過推廣

使用本地開發的科技產品及服務，支援本地創新及

科技界的中小企業。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以 "創新
券 "的形式向本地中小企業提供資助，以及可否在
2016年的下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公布這些新財政措
施。  
 
27. 在支援中小企業方面，創科局局長表示，政府
當局正研究數個將會符合《政府採購協定》的方

案，包括要求香港的外國公司夥拍本地公司開發創

新及科技產品或提供相關服務。  
 
28. 黃毓民議員批評政府當局建議的 9項優先發展
方向和工作過於籠統，未有為本地創新及科技界提

供所需的具體支援。他表示，在香港從事這行業的

公司大多屬中小企業，它們在逆境中掙扎求存。黃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以稅務優惠、資助，低息貸

款及免費租地的形式，推出具體的支援措施。  
 
29. 梁國雄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已批出一幅 60公頃
的土地發展及擴建香港迪士尼樂園，但有關用地卻

閒置多年。他建議政府當局應重新分配該幅土地，

以支援創新及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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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再工業化 " 
 
30. 蔣麗芸議員表示，多名官員堅稱香港沒有條件
發展工業。在缺乏政府支持下，工業界佔本地生產

總值的比重由 30%下降至不足 2%。蔣議員批評，工
業界收縮是政府當局造成，以致香港的經濟能力被

削弱。不過，蔣議員表示，正如世界多個主要城市

般，工業活動對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很重要，只要

官員有心做，便可達致工業化。  
 
31. 蔣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看似提出了多項措施推
動 "再工業化 "，但欠缺清晰的焦點，而各項擬議措
施似乎與實際的經濟狀況脫節。她詢問政府當局對

香港的競爭力有何看法，以及當局如何計劃善用這

些優勢設定 "再工業化 "的目標。  
 
32. 創科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應予支持及聚焦的 "再
工業化 "兩大範疇或許是機械人技術及智慧城市，因
為發展物聯網將涵蓋軟硬件的開發。  
 
鼓勵投資科技初創企業  
 
33. 姚思榮議員支持政府當局就鼓勵投資科技初創
企業設下的優先發展方向。鑒於香港市場規模細

小，中小企業發展創新及新科技所需的投資額相對

於投資回報的比例而言屬於偏高，因此必需政府支

援。姚議員建議政府當局以等額撥款的形式向中小

企業提供財政資助，以鼓勵私營界別參與香港創新

及科技的發展。  
 
34. 創新科技署署長解釋，政府當局已在創新及科
技基金之下推出企業支援計劃。該計劃歡迎有意就

具備合理的商業化前景的產品或技術進行內部研

發項目的公司申請，而資助是以等額出資的方式提

供。為回應姚思榮議員提出的跟進問題，創新科技

署署長表示，該計劃自2015年年中推出以來已收到
超過 100份申請，可見該計劃引起廣泛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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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吳亮星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會研究及推出措
施，鼓勵私營機構、風險投資基金及天使投資者在

創新及科技方面的投資。他詢問財經專家會否參與

就政府與私人資金共同投資科技初創企業進行的

研究及評估。吳議員亦詢問，在提供資助時，政府

當局將如何避免令人產生政府向某些獲其偏袒的

私營企業輸送利益的印象。  
 
36. 創科局局長列舉以色列的例子，表示當地相關
部門已預留撥款，並邀請潛在投資者參與多個由政

府發起的科技初創企業的營運，而政府則擔當只有

權股而不參與業務的合夥人。投資者投入的資金，

須不少於政府在有關項目中所佔的份額。在此模式

下，創新及科技生態得以在以色列發展。創科局局

長補充，他曾與數名表示有興趣在香港投資的風險

投資者進行討論。創科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正考

慮採用共同投資模式，營造一個更蓬勃的初創企業

生態環。  
 
其他意見  
 
37. 陳鑑林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或需向財務委員會
申請撥款，以落實推動創新及科技的措施。陳議員

建議創科局局長就政府當局的建議仔細諮詢各持

份者，並與各業界及社會達成共識及取得其支持，

否則他預期部分議員會強烈反對這些建議。  
 
38. 陳志全議員詢問何時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
以及有關人選是否由創科局局長親自挑選。陳議員

亦詢問創科局有多少個職位，以及是否已覓得員工

出任所有職位。  
 
39. 創科局局長表示，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預期於
一至兩個星期內委任。他表示，有關人選是由他親

自挑選，但需要時間進行所需的委任程序。  
 
40. 創科局局長補充，創科局有超過 20名職員，他
認為人手暫時足夠。他表示，轄下部門 (即創新科技
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亦得到充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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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4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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